沂源县实验中学学校安全教育制度
一、学校应当按照国家课程标准和地方课程设置要求，将安全教育纳入教学内容，开设公共安全教育课，开展学生生存教育、自护自救能力教育和健全人格教育，使学生掌握基本的避险、逃生和报警方法。
二、学校安全教育应当符合下列规定：
1、在开学初、放假前，对学生集中开展一次安全教育；
2、每学期开展一次安全教育周活动；
3、每月开展一次用水、用电、防火、防盗、人身防护、疾病预防、饮食安全、网络安全、交通安全、预防溺水、心理健康、校园周边环境安全等安全教育日活动，开展全方位、系列化的学生安全教育活动；
4、每学期至少开展一次突发安全事件自救自护演练；
5、每学期至少开展一次洪水、地震、消防演练。
三、每学期分管安全工作的学校校（园）长、校园专职保卫干部应按时参加安全业务培训，参加业务培训的情况纳入学校安全管理工作的考核内容。
    四、学校应开设安全教育课。对学生进行安全知识教育。使学生具备基本安全常识。
五、学校专业保安人员、卫生专业技术人员、设备设施维护人员、校车驾驶人员、电工、锅炉工、食堂工作人员等特殊岗位人员应当依法持证上岗。
    六、学校应当加强保安人员的管理与培训，提高保安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。
    七、学校应当制定教职工安全教育培训计划，会同公安、交警、交通、消防、卫生、安监、食品药品监管、应急管理等部门协助学校对教职工进行安全知识和技能培训，使教职工熟悉安全规章制度、掌握安全救护常识，学会指导学生掌握预防事故、自救、逃生、紧急避险的方法和手段。
八、学校应当与学生监护人互相配合，在日常生活中加强对被监护人的各项安全教育。
